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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2月 28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1 年 12月 1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姚秀珠女士 

6.会议列席人员：参会监事、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至 2022 年 1 月任期届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能够依法正

常运作，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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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现提名姚秀珠女士、郑庆良先生、张俊先生、王文广先生和高香林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文广先生和高香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姚秀珠、郑庆良、张俊和王文广为连选连任，高香林为新任，任期自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前，仍由第三届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姚秀珠女士、郑庆良先生、张俊先生、王文广先生和高香林先生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

要求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高香林先生简历如下： 

高香林，1965年 12月出生，中国江西湖口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教授，中国非执业注册会计师。1988年 07月至 2005年 08月任江西经济管理干

部学院会计系主任等职务，2005年 08月至 2021 年 08月任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副院长等职务，2013 年 01 月至 2019 年 01 月曾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15 年

05月至今任东莞市财经研究学会会长，2021年 09月至今担任东莞理工学院教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文广、刘勇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根据行业状况、公司所在地企业支付独

立董事津贴情况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定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津

贴标准如下：独立董事薪酬为 6万元/年（含税）。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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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文广、刘勇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子公司中山市富恒科技有限公司在保证日常生产经营及有效控制投资风险、保障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同意子公司使用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

3,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择机、分阶段开展保本保收益银行理财、存款等业

务。投资期限不超过三年。在上述投资额度及范围内，授权董事长审批该项投资

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专人负责具体实施。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文广、刘勇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拟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董事会拟在本议案审议通过后发

出《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定于 2022年 1月 17

日上午 10：30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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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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